
办理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银行保函

受理条件：企业已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

出函政策：根据《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管理办法（试行）》对外承包工

程的单位应当自收到中标文件或签署项目商务合同后 15 个工作日内，

在指定银行缴存备用金。备用金缴存标准为 300 万元人民币，以现金

或等额银行保函形式缴存。保函有效期至少为两年。商务主管部门和

财政部门应根据本地区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数量和外派劳务规模等实

际情况，在本行政区域内择优指定一家或多家信用等级良好、服务水

平优良，并承诺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服务的银行作为备用金缴存银行。

保函格式：按照《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管理办法（试行）》指定保函格

式出函，一字不改。

出函时间：3-5 个工作日

联系人 ：王经理 158 1555 2225



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银行保函

保函编号：

开立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厅（局/委）：

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和《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管理办

法》，__________________企业（以下简称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对外劳务合作经

营资格证书编号：__________）需依法缴纳_________（金额大写：__________）

的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应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申请，我行（担保银行名

称、地址）兹开立以贵厅（局）为受益人，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00（金

额大写:叁佰万元整）的不可撤销保函，保证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支付：

一、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违反国家规定收取，应当退还给劳务人员的服务费；

二、依法或者按照约定应当由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向劳务人员支付的劳动报

酬；

三、依法应由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赔偿劳务人员损失所需费用；

四、因发生突发事件，应由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承担的劳务人员回国或者接受

紧急救助所需费用。

如果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届时没有支付上述费用/劳动报酬，我行保证在收到

贵厅（局/委）出具的说明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支付上述费用/劳动报酬的书面通

知原件、本保函正本原件和《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取款通知书》的 5

个工作日内，在上述担保金额范围内，根据《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取款

通知书》履行支付义务。

本保函有效期自______年_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_月____日止。

开户银行（盖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行

地址：

签字时间：


